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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為提升政府基金管理運作效能，追求最大長期利益，行政院與考試院已於 101 年 7 月成立跨機

關「提升政府基金運作效能推動小組」。有關是否成立主權基金一節，上開小組 101 年 11 月

21 日召開第 2 次會議獲致共識略以，政府基金之運作，目前尚非整合成立單一基金之成熟時

機，將由行政院經建會評估可行性並列為中長期研議方向；短期則由該小組下設之工作小組

專案研議改善各基金之專業人才延攬等事項，以提高政府基金投資報酬率。 

（六十一）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稻米農藥安全檢測機制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8204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3-971） 

丁委員就稻米農藥安全檢測機制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黑心農藥及非法農藥商之取締、查緝辦理情形： 

(一)為有效杜絕非法製造、加工或販賣偽禁農藥之情事，本會積極督導並會同各地方政府加

強非法農藥之查緝工作，必要時聯合司法檢警調單位共同查緝。自 93 年迄今約計查獲

209 件生產或販售非法農藥案件，查扣非法農藥及其原料約計 510 餘公噸，估計市價超過

3 億元。 

(二)為鼓勵民眾共同參與打擊不法，業已修正提高檢舉或協助查緝非法農藥獎金額度最高為

50 萬元，自 97 年迄今共核發 20 件檢舉獎金計 300 餘萬元，有效提升查緝成效。 

(三)持續加強農藥業者輔導檢查，每年均成立計畫補助各地方政府加強辦理市售產品抽驗及

農藥業者複訓講習，藉以提升業者素質及強化法治觀念。另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自 94

年起每年辦理農藥業者評鑑獎勵工作，迄今已有 500 餘家次業者獲獎，有效提升業者專

業知能及營造優質農藥經營環境。 

(四)為充分展現政府打擊非法農藥之決心，業於 101 年 11 月間成立「查緝非法農藥」專案，

由中央及地方非分別成立查緝小組。本專案預定於明（102）年 1 月 1 日開始執行，專案

期間原則為期一年，並視執行成效再予檢討。 

二、有關「農藥管理法」規定販賣被管制農藥情形： 

(一)為加強劇毒性農藥之管制，避免不當使用造成危害，農藥管理法第 31 條已明定：「劇毒

性農藥之名稱及購買者之資格條件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。」，故本會業於 99 年間公

告劇毒性成品農藥購買者之資格條件除須年滿十八歲外，應符合以下資格條件之一，1.農

藥生產業者、農藥販賣業者或代噴農藥業者。2.與農藥管理、農業生產、植物保護有關之

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學校或民間團體。3.具有農民健康保險身分之農民。4.其他實際從事農

業生產或植物保護，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。 

(二)為加強製造、加工、輸入、販賣及使用農藥之流向管制，除已建置完成農藥販賣及資訊

管理系統及農藥採購卡推廣農藥業者及農民使用外，並明令自本（101）年 7 月起，所有

農藥產品應標示條碼之規定。此外，已著手研議修訂農藥管理法，將增列販賣農藥者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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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具販售證明之規定，以期加強農藥流向管制之工作，並避免農藥業者違規推薦用藥之

情事發生，有效確保農產品衛生安全。 

三、對農藥行之相關管控措施及辦理情形： 

(一)為加強農藥業者管理及確保市售農藥品質，每年均成立計畫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農藥行

政檢查及品質抽驗工作，本（101）年度 1-10 月各地方政府共計檢查農藥業者 736 家次；

取締無照販賣、違反販賣規定及農藥標示計 8 件；抽檢市售成品農藥 945 件，其中屬偽

農藥 14 件、劣農藥 49 件，均依法移送法辦或處以行政罰鍰。 

(二)依據「農藥管理法」第 26 條規定：「農藥販賣業者應置專任管理人員，並向當地直轄市

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農藥販賣業執照後，始得營業。」。是以，為加強前揭管

理人員之專業知能，本會前於 97 年 4 月 10 日發布「農藥管理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」，

其中規定管理人員應於 5 年內參加 40 小時以上相關在職訓練等活動，以瞭解最新法規命

令及病蟲害防治新知，俾利確實遵守販賣相關規定。 

四、有關求全面（百分之百）稻米農藥含量檢測問題： 

(一)102 年起農藥監測種類將增加為 251 種，目前本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檢測能量為每年

10,000 件，若再加入各地區檢驗中心檢測量能約每年 10,000 件，年檢測量能可達 20,000

件，預估所需經費將達 5,000 萬元。而目前種稻戶數約 27 萬戶，農田耕地筆數 100 餘萬

筆，與實際檢測量能有極大落差，無法百分之百檢驗。 

(二)此外因農藥抽檢屬破壞性檢驗，全面抽檢除檢驗量能及經費不足外，各耕地逐筆檢測尚

需 2,000 餘噸稻穀（價值約 1.2 億）提供檢測使用，不符成本效益。 

(三)基於時效及各項成本考量，將與地方政府合作，加強農藥安全使用教育宣導，並適度提

高抽檢數量。 

（六十二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欣瑩建議將國中小學教育支出納入基準財政

需要額一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8038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2-924） 

徐委員建議將國中小學教育支出納入基準財政需要額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改善地方財政並配合地方施政需要，依「財政收支劃分法」（以下簡稱財劃法）草案之規劃

，針對改制直轄市新增業務之經費需求，係秉持「錢權同時下放原則」進行配套規劃；另依

據地方制度法規定，各級學校教育之興辦及管理係屬地方自治事項，並應以其自有財源優先

支應。惟中央為協助解決地方財政困難問題，爰財劃法修正草案第 12 條將正式編制人員人事

費及基本辦公費列入基準財政需要額計算，其中業已包含各地方政府自國中小、高中職到大

學等各級學校教育人員之人事費及基本辦公費；又修正草案第 26 條亦規定中央對地方一般性

補助款係以補助教育、社會福利及基本設施等項目所需經費為限，其中教育經費係補助各地

方政府學校營養午餐與各項軟硬體建設等經費。故財劃法修正草案對地方各級學校所需人事


